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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戀三個字，在國人的心裡有一種特殊情懷—充滿著許許多浪漫的想像與憧憬，這似乎與國人對夫子的尊崇情結有關，再加諸民國初年許多大師如魯迅、郁達夫、徐悲鴻等喧騰一時的師生情緣，導致於今日許多人一聽到師生戀，總是正面多於負面的看法，且有許許多多美好的想像。也導致10 月底媒體報導教育部有意「規範」師生戀時，立即有不少大學生表示「多此一舉」、「大可不必」，鬧得沸沸揚揚。
事實上，教育部並非要禁止師生戀；而是考慮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授權教育部研擬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草案」中，明文提醒學校教師謹守教學專業倫理，避免可能導致性騷擾爭議之情愛關係。擔任教育部第一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並接受教育部委託研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羅燦煐所長表示，師生戀的樣態有很多種，結果也有很多樣，「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草案」希望規範的是可能導致性騷擾結果的師生關係，而非反對所有的師生戀。例如：某化妝品廣告中，畢業多年的男生於巧遇高中老師時，誤認對方為其高中同學的情境中，若之後發展出戀情，則可能成為人人豔羨並祝福之師生戀。由於此種師生戀之雙方不涉及權力差異，也不違反教學專業倫理，自然不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草案」的規範範圍之內。
師生戀因比較有新聞爆點而喧賓奪主，反將主角—「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給冷落了。然甫通過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中第四章針對校園性騷擾和性侵害的防治，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此外，過往教育體制對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的處置規範多倚賴行政命令，而現在則有了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作為法源。性別平等教育法是國家剛剛立法通過的新法，羅燦煐呼籲大家要非常嚴肅來看待此法，又因其有許多新的觀念突破以往的思惟，如果仍沿用過去的做法，很有可能觸法而不自知。
性別平等教育法帶來性別文化大革命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成立，可以說是性別文化的大革命，它推翻了許多傳統的觀念，以及價值觀與做法。羅燦煐舉例，以往對於懷孕女學生通常給予污名化，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中則特別提到學校對於懷孕女學生或弱勢者應積極維護其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這是與過去非常不同的一點。確切言之，對於懷孕的女學生，在過去學校會要求其休學，如今卻要積極維護其受教權；也就是說，不僅不能強迫其休學，反要有協助她就學的特別機制，如她要到校上課，須為其準備比較大的座位等；如果她因為懷孕末期有頻尿現象，無法忍受五十分鐘的上課時間，則須有彈性處理的方式等等。
再則，過去一般人總認為要把男生教養成紳士，女生教養成淑女，對於性別特質不同於傳統規範的人，如像男子氣概的女生、溫柔秀氣的男生，應將其矯正成「正規」的紳士或淑女。如今性別平等教育法明文規定學校不能夠因其性別差異而有差別待遇，即是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換言之，不得在其性別特質不同而有差別待遇。羅所長說，例如以往娘娘腔的男孩通常會被許多同學蹊落或欺負，如今學校得特別去維護他的受教權。又如過去很多人會覺得同性戀需要被輔導、治療或矯正，該法亦明文規定即使是性取向不同於一般人，不僅不能有差別待遇，還要積極維護其受教權。諸如此類，均為挑戰我們過去對性別的想像與對性別規範的強化。像懷孕的女學生大都是未婚懷孕，我們不僅不能欺負她，還要儘量去幫助她、保護她。類似這樣的思惟與做法對學校來說是一大衝擊，因為過去我們不是用這樣的思考方向與模式來看待與處理。這些新的觀念、進步性的法律—性別多元、性別平權的觀念已然變成法律的文字（法條），我們的做法與觀念亦應隨之調整與改變。譬如，以前如果對懷孕女學生多點善意就僅是多關懷些，若無善意關懷、不去理會，人家也不認為有什麼錯，做多、做少似乎沒什麼關係。但如今法律明文規定，如果不做—就違法了。
羅燦煐經常在教育人員研習的場合宣導這個新法的觀念與做法，但仍覺相當憂心。因為她發現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性別平等教育法已經立法通過，有些人雖然知道已立法通過卻沒有去正視它的存在。但此法實有許多觀念與過去不同，如果沒有認真的去研讀、去正視，教育人員很有可能觸法而不自知。所以，她亟盼教育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都能透過各種傳播管道加強宣導，讓教育人員儘速了解是法施行的意義。
學校應提供學生免於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教環境
該法以專章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除了凸顯其重要性，亦在凸顯一個觀念：學校應該提供學生一個安全的、免於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教環境。羅燦煐指出，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教育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均有義務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發生。為防範於未然，教育部及學校應訂定防治規定，其中應包括校園安全空間之規劃，及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因此，羅燦煐表示，校園性騷擾防治準則所要規範的行為，是所有可能導致性侵害或性騷擾後果的教學及人際互動，包括學生同儕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等互動關係。因之，學校中的教職員工生彼此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時，應被嚴肅來看待，這是學校的義務。又此法科以學校提供學生免於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教環境，除施以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各種教育外，也要注意學校安全空間的設計，以免造成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死角。
此外，她提醒學校要特別注重人際互動關係中的平等與多元。因為，性騷擾可能發生在任何性別的排列組合，不管其身分（如：當事雙方可能是任何學校成員）、性別（意指不一定是異性之間或同性之間）；雖然我們知道性騷擾最常看到的是男對女，事實上，男對男、女對女，甚至女對男也有。也就是說，性騷擾並沒有鎖定是哪個對象。但性騷擾最可能發生在有權力差異的雙方之間，如：男主管和女部屬、男教授和女學生、男醫師和女護士，這些典型的案例都在凸顯一個問題—權力差異經常成為性騷擾發生的溫床。羅燦煐認為，校園中的師生互動，由於兩者之間存有之權力差異，較有權力（或權威）的一方，如：中小學老師或大學教授，在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雇傭等職務時、必須具有性別敏感度及人際敏感度，並嚴守專業倫理，避免對學生從事不受歡迎之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以避免導致利益衝突、濫用職權、信任破損或徇私偏袒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行為。換言之，學校老師在執行職務時一定要遵守專業倫理，不可對學生進行不受對方歡迎且跟性別或性有關的行為，尤其更不能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學生提供性的服務，作為交換利益的條件。教師與學生若存在有違專業倫理之虞之關係時，則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雇傭對方之安排或機會，以避免導致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師生戀可能變成性騷擾之風險圖像
師生戀的樣態及結果很多元，不能一概視為性騷擾。但在某些情況下，師生戀可能與性騷擾產生高機率的交集，身為教師者需特別注意。羅燦煐指出，最典型的情境就是，當教師正在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雇傭學生等職務時，卻同時（試圖）與後者發展情愛關係，就可能導致性騷擾的爭議。羅燦煐列舉出下列可能性，來描繪師生戀可能變成性騷擾之風險圖像。
1. 當教師企圖與正在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雇傭的學生發展情愛關係，但對方並無相同意圖，卻因畏懼前者的權威，或擔心被秋後算帳，而不敢明確拒絕，但也不願屈從，就會產生被性騷擾的後果，如：個人尊嚴、工作或就學之機會或表現受到負面影響；
2. 即令學生一開始是歡迎並接受教師的情愛表達，但在關係進程中，可能因擔心被負面考評，而不能享有平等的互動關係，及完整之自主權；
3. 如果學生想要與教師分手，可能也會因為前述原因，而被迫繼續維持關係。
以上三種情境，都會對該名學生造成性騷擾的效果。
而下列情境，則可能會對其他學生造成間接性騷擾的後果：
1. 當教師與某名學生發生情愛關係，而公開在課堂上表現親密行為時，可能會對其他學生造成困擾，而影響到他們的工作或學習表現；
2. 當教師偏袒其情愛對象，而將稀有資源（如：獎學金，參賽機會等）給予後者，導致其他具相等條件的學生，被剝奪享用該資源的機會，就會產生性徇私式的性騷擾。
此外，即令當事學生與其他學生的受教權益均無受損的請況下，師生戀對當事學生還是可能造成下列之負面影響：
1. 該名學生若受到該教師學業上的獎勵或肯定時，可能會無法確定受獎勵原因是自己的能力/表現或是自己與該教師的情愛關係。長久下來，可能降低學生的自信心及自尊心；
2. 即令該生確信受獎勵原因的確來自自己的能力或表現，但其他學生可能將之歸因於師生戀，而對該名學生有所偏見或歧視，也會造成對該生的困擾。
綜上所述，羅燦煐認為，教師與正在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雇傭之學生發展情愛關係，不僅可能令教師陷於性騷擾學生之風險，且對該名學生及其他學生的心理及權益均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羅燦煐建議，教師應以專業倫理自我克制，戒急用忍，以避免在無意中（或愛意中）甚或無知中對學生造成傷害，對自己造成危險。
學習新的人際互動—注重性別平等和性別多元的觀念
性別平等教育法為預防校園性騷擾及性侵害，特別提醒學校成員注意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時，需提升性別敏感度，尊重性別平等與多元的原則。校園人際互動可發生在正式教學時間以及非正式教學時段，也就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學校人際互動有很多，比如老師和老師、老師和學生、學生和學生等，校園中的各類人際互動不論是哪一種關係，都要尊重性別樣態的多元，否則可能會成為性騷擾加害人。如：學生戲稱某男生「娘娘腔」，或某女生「太平公主」如果令對方感到不舒服，被屈辱，其實就已構成性騷擾。還有男學生之間玩的「阿魯巴」遊戲，只要被行為者不歡迎這種事，也是性騷擾。羅所長指出，性騷擾不一定要摸人家（身體上的接觸），性騷擾包括性的騷擾和性別騷擾，只要是以性或性別相關的行為，讓對方覺得不舒服不自在被輕侮被屈辱，就是性騷擾。所以，學校當中每天不知有多少性騷擾事件在上演，而許多人都不知道、不清楚。
因此，新的人際互動依隨此法上路而遂行，羅燦煐提醒大家要特別注重性別平等和性別多元的觀念。
師生人際互動需謹守專業倫理
但國人對於師生戀總抱持美好的想像，學生對老師有一種浪漫的憧憬，再加上民初有許多老師和學生的戀愛蠻美的，而會覺得師生戀也是蠻好的。基此，老師和學生之間產情愛關係，如果發生在兩個成年人之間，倘能夠確保師生雙方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一方或他方因之而權益受損，當然是樁美好的事。但在具有權力差異的師生關係之間，要確保情愛關係完全符合上述條件，難度可能很高。如果師生戀是老師利用職權來脅迫學生，不管是明示或暗示，只要濫用職權，讓學生不得不接受，或很難不接受的話，就很有可能構成性騷擾。基本上，大家都希望教師要謹守專業倫理；重點在於執行職務時，應該要避免性騷擾的行為，或者可能導致性騷擾後果的行為。這是師生之間基本的人際互動關係。羅燦煐指出，部分大眾媒體為吸引讀者及觀眾的注意力，動員國人對師生戀的浪漫想像，將防治校園性騷擾簡化為「禁止師生戀」，不僅模糊了議題的焦點，並可能導致不必要之爭議。她表示，校園性騷擾的防治，有賴學校成員彼此尊重對方的身體自主權及性自主權，尤其是位階較高者（如:教師或主管）更應遵守專業倫理，避免從事不受對方（尤其是在下位者的學生或部屬）歡迎之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以免對對方造成性騷擾。
詳細言之，在校園中老師和學生之間如果有情愛關係，學生年齡在十八歲以下，與之發生性關係必然會觸犯刑法。但如果彼此均是成年人，羅燦煐仍希望師者不要違反專業倫理。事實上，身為教師相對於學生乃屬於權威的一方，如果超越一般專業的關係，尤其是以性或性別有關的行為，其爭議性必然比較高。假設今天一位老師和一位學生發展性愛或情愛關係，學生本身不願意，但卻擔心拒絕老師會被當掉，變成處於困難情境，拒絕也不是，不拒絕也不是，如此對學生來講很不公平，因為沒有人願意被這樣對待的。第二個可能性，如果一位老師和一位學生發展所謂的性愛或情愛關係，當學生想要停止這種關係，是否能要停就喊停？抑或是會擔心被扣分數（或當掉）與刁難？即使老師很公正不會這麼做，但學生仍會擔心。誠如一般部屬不敢對上司不禮貌，因為會擔心印象不好，導致升遷、年終獎金受到影響。另一種情況是，如果一位學生剛開始和老師有情愛關係，後來想要分手，是否有百分之百的自由來分手呢？因為一開始關係就不對等，處於弱勢的一方很難無所顧忌。
其實，該法訴求的對象是在上位者，特別要注重自己的專業倫理。可是，很多人一聽到這樣的規範，會說：「如果學生想要追求老師也不可以嗎？」其實，學生追求老師和老師追求學生的意義和效果是不同的。試想，學生向老師示愛，如果老師不願意，通常可以很容易解決這件事，同時學生也不敢做得太過分。如同公司行號中，總經理要追求小職員和小職員要追求總經理的後果是不一樣的，小職員很難拒絕總經理的追求，除非她不要這個工作。但是，小職員追總經理，總經理不想要，很快就可把事情平息。也就是在上位者，被性騷擾的可能性比較低，因為在下位者不太敢「亂動」在上位者。即使在下位者有性騷擾的行為，在
上位者也比較有資源去尋求解決。但倒過來情況就完全不一樣，身為下位者的學生或部屬，對於上位者性騷擾的行為有時連要說不都很難，因為會擔心今天拒絕之後，對方會不會秋後算帳？會不會在成績或考績上做手腳？因此，羅燦煐建議在上位者一定要謹守專業倫理，不能夠利用職權或職務去騷擾別人。
成年人間的師生戀不違法，但可能違反專業倫理
許多專業都有一定程度的倫理規範，例如輔導諮商人員與案主不能發展情愛關係—不能一邊輔導，一邊發展情愛關係。這是明文禁止的，除非諮商關係結束後（二∼五年不等）才能發展情愛關係，否則違反專業倫理。當然，也有很多人說老師和學生談戀愛並不違法，其實很多違反專業倫理的事情都不違法。譬如老師教學不認真不敬業，這不違法但違反專業倫理。羅燦煐認為，身為教師者必要克盡其責，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所以，有些事情即使不違法，但是違反專業倫理的話，就不應該被鼓勵。何況當這些事情和性與性別有關時，很容易導致性騷擾的後果，即使身為教師者是真心誠意要去愛某學生，對方是否有相同感覺並不一定；如果因身為學生不敢抗拒或反對，就會發生前所述之一連串情節。所以，在仍是師生關係存在之際，仍期盼教師謹守專業倫理，一切戒急用忍，等到學生畢業或者不在你的權力範圍的時候（如：不必再上你的課）再去發展，對大家都好。
性騷擾的界定原則顛覆傳統父權權威
另外，羅燦煐也提醒學生和學生之間的人際互動關係應有的態度。學生和學生間常會有過度追求的行為發生，如追求人家採取「精誠所致，金石為開」的精神，不管對方歡不歡迎就窮追猛打的追求。對於窮追猛打的行為，過去被視作一種愛的表現，而不敢有所強烈的回應與負面的批評。但如今立法之後，則以關心被行為人是否喜歡或覺得被騷擾到為前提。往昔很少問及被行為者（尤其是女性）的感覺，但從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以降，性騷擾的界定開始採用被行為者的主觀感受。因此，「性騷擾」議題的提出被認為是第二波婦女運動的戰果，因為它挑戰並顛覆父權體制界定真實的傳統。過去臺灣學校如果發生老師和學生之間
的性騷擾事件時，假如老師說我沒有惡意、我沒有做，他的話似乎就是真理了（也就沒事了），而從來沒有真正關心（弱勢者）學生的感受。
可是現今性騷擾的界定不是以行為者的動機和目的而論，而是以被行為者的主觀感受作為界定。例如，某位老師去捏女同學的臉，摟她的腰、抱她等等，過去雖然女學生心裡很不高興，但老師只要說我把她當作自己的小孩看待，是關愛的表現，就沒事了。此對老師而言，或許是關愛的表現；但對學生而言，若是不歡迎，又此事與性或性別有關，就是被性騷擾了。又過去因為老師有他的權威性，會認為這怎麼是性騷擾，我是一番好意，怎麼變成好心沒好報？基本上，這是一個新的世代，要尊重弱勢族群（如學生）的感覺，他們主觀的感覺要被尊重。而不能認為「我把手放在妳腰上」是關愛的表達，妳不能夠有不同的意見，不能不接受，不能不知好歹。
如果人家不歡迎，縱使愛到地老天荒也是一種性騷擾
目前國際上對性騷擾的界定，像美國等幾幾乎以被行為者的主觀感受為標準。因為，若是問行為者的動機與目的為界定標準，羅燦煐表示，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案例中的行為者一開始就坦承自己是「性騷擾」他人，反而有一大堆理由說辭：我是關心她、關愛她。尤其是學生和學生之間，會說「我愛她，我要追求她」，但愛一個人或追求一個人，應想想「人家是否歡迎這種追求」；如果人家不歡迎，縱使愛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爛，人家不歡迎，就是一種性騷擾了。
像這種情事，在教育現場中很少被論及。大凡一般人會認為「人家沒有惡意，就算了吧！」而不去問被行為人「是否被騷擾了！」如果說，只要行為者認為沒有惡意就沒有事情的話，則有惡意或沒惡意都是自己說的，該如何確定真相呢？尤以行為者是權高位重的老師或上司，講的就代表真理的話，則置弱者如學生、部屬於何地？從此角度觀之，此法非常強調注重對方身體的自主權和性的自主權。即使對方是學生，如果她不喜歡被老師拍肩膀、不願意被老師拉手，老師就不要做這些事情。以前大家會說「摸一下又不會死！」等等之類的話語，可是今日我們可以倒過來講：「你不摸也不會死呀！」為什麼一定要強迫別人被你摸呢？。另外，兩造之間往往認知不同，惟以前以上位者的認知為結果；也就是權力大者，常有他說的就代表真實的假相，如老師怎麼說怎麼算，主管怎麼說怎麼算，則下位者往往沒有置喙的餘地。值得慶幸的是此法180 度轉變，改以被行為者的主觀改授為依據。
諸如此類不同於過往的想法觀念，羅燦煐希冀大家目前應該要去認識與了解，積極學習新的人際互動的觀念與文化，尊重對方對身體與性的自主權。尤其在上位者更加要敏感，因為權力和義務是相對的，越是權高位重者，越是需要自律與自制，千萬不可過度自我中心，甚或濫用職權，對他人造成性騷擾而不自知。
別讓「好心」、「好意」、「愛意」變成騷擾
羅燦煐表示，性騷擾可說是婦女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戰果—因為，把性騷擾的界定放於弱勢的主觀感受上。我們開始關心被行為者的感受，只要造成他人不歡迎的行為或困擾，侵犯到身體或性的自主權，即是性騷擾。因此，既是性騷擾，行為者就要停止「好心」、「好意」、「愛意」等。如同酒醉駕車致人於死，酒醉者本無意要致人於死之心，但其行為卻造成致人於死的事實，就必須負責任。
同樣的，你的「好心」、「好意」、「愛意」等，一旦已造成對別人性騷擾，就應該停止讓人家不舒服或不歡迎的行為。換句話說，性騷擾的界定是以該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後果為認定標準，而不是以行為者宣稱的動機或目的為界定原則。因此，學校中的任何人，無論是什麼身份或性別，都應該培養性別及人際敏感度，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避免對他人有性騷擾的行為；尤其是在上在位者的教師或主管，更應謹守專業倫理，不可對學生或部屬進行任何有性騷擾之虞的性別互動，以提供學生及部屬免於被性騷擾或性侵害之學習或工作環境。
